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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仍按照不低于当地省示范高中招生计划80%
的比例切块分解到初中学校，公办普通高中一律不得跨省
辖市招生，鼓励和支持辖区内示范高中联合招生，各地要进
一步清理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的高中阶段招生加分政策，从
严控制政策性加分……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入
学行为，促进全省普通高中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协调发展，省
教育厅下发2017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记者 于彩丽

公、民办普通高中
均不得超计划、超班额招生

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据高中阶段发展规
划，按照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规模大体相当的要求，确定本地招生计划。
要将本市2017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具体分
解到所辖县（市、区），指导监督各县（市、区）

细化到校。要维护计划的严肃性，不得随意变更。各地公
办、民办普通高中均不得超计划、超班额招生，不得招收普
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以下的学生。民办普通高中学校
跨区域招收学生的成绩不得低于生源地普高最低录取分
数线。

鼓励和支持辖区内示范高中联合招生
今年继续实行将省示范高中招生指标分解到各初中学

校（含民办初中学校）的政策。2017年仍按照不低于当地省
示范高中招生计划80%的比例切块分解到初中学校，按志
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不得设置指标到校生最低录取
控制线。到校指标原则上根据各初中实际在籍、就读满三
年且报名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毕业年级学生数，按比
例切块分配，并适当向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严禁将指
标分配与初中升学率挂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100%
的指标分解。鼓励和支持辖区内示范高中联合招生，各校

按生源成绩平行分配，逐步形成示范高中公平竞争机制。

从严控制政策性加分
在政策性加分方面，教育厅明确加分条件：《安徽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所规定的
加分对象和标准；台湾籍考生在其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基础上增加 10 分投档；烈士子女考生在其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 10 分投档；少数民族考生在其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5分投档；援疆和援藏人员
子女，在其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
军人子女考生加分参照《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军区政治部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总政治部干部部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要求执行。
通知提出要从严控制政策性加分，各地要进一步清理

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的高中阶段招生加分政策，除以上加分
政策外，其他政策性加分项目一律取消。同一考生如符合多
项加分条件，只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加分，不得重复加分。

合理划定学校招生区域范围
省教育厅要求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

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班额
规定、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确保公平和免试就
近入学的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
原则上采取单校划片的方式，合理拟定公办学
校学区划分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
施。要通过报纸、政府或教育部门门户网站向
社会公布公办学校学区划分方案，接受社会监
督。义务教育学校也要在学校公示栏等显著位
置公示本校招生区域范围。要区分行政区域和
学区的不同界限，不得混淆行政区和学区概念，
扩大学校招生区域范围。

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
通知要求，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各县（区）原

则上公办小学不得招收择校生，公办初中招收
择校生不得超过招生总额的 5%。经省教育厅
批准招收特长生的初中所招收的特长生比例，
不得超过招生学校当年招生总数的 15%，且不
得超过县（区）初中总招生人数的 5%。不得通
过举办相关培训班或与社会其他机构合作提前
选拔、特殊培养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
书、荣誉证书或学习等级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
或参考。严禁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
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

2017年安徽省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公布

不满6岁娃也可上小学
入学年龄放宽四个月

2017年我省普通高中招生政策发布

鼓励和支持辖区内示范高中联合招生

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17年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政策。原则上小学入学年龄为当年8
月31日前年满6周岁，在学校有学位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放宽，但必须是截止到当年12月31日
之前年满6周岁的儿童。对于放宽年龄入学，学
校必须公开规范办理，公告办法、流程和入学年
龄的截止时间。各地要做好引导工作，不鼓励不
足龄儿童入学，不得超班额放宽年龄招收不足龄
学生。 ▋记者 于彩丽

严禁知识性考试选拔生源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和规
范，引导其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和方式，
优先满足本地学生上学需求，把学生
健康成长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民
办学校，可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
生，禁止采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相
形式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
源。严禁超出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核定
的招生人数招生和超班额招生。严禁
虚假宣传，欺骗学生和家长。

小学入学年龄
最早可提前4个月

针对广大家长关心的孩子入学年
龄问题，通知称，原则上小学入学年龄
为当年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在学校
有学位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宽，但必
须是截止到当年12月31日之前年满6
周岁的儿童。对于放宽年龄入学，学校
必须公开规范办理，公告办法、流程和
入学年龄的截止时间。各地要做好引
导工作，不鼓励不足龄儿童入学，不得
超班额放宽年龄招收不足龄学生。

不得以学籍问题为由
拒收学生

通知进一步明确，学籍的主要功能是
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不得以学籍问题为
由拒收学生。学生入学后，原来已有学籍
的，接收学校要通过学籍系统为学生转接
学籍，实现“人籍一致”；原来没有学籍的，
要为学生新建学籍。学生没有到校报到入
学的，学校不得通过招生程序将其学籍注
册成正式在校生。


